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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1號3樓
承辦人：專員 周柏至
電話：03-3387506分機22
傳真：03-3330266
電子信箱：1002675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200804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5100E_112008047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重申為落實個資保護、維護民眾權益，落

實機關防疫個資管理宣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政風處112年8月8日桃政安字第1120005114

號函轉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1日府衛疾字第1120195758號函

辦理(如附件)。

二、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於112年5

月1日完成階段性任務，為落實保護本局暨所屬機關及各級

學校於疫情期間所蒐集的民眾防疫個資，請各持有個資機

關(學校)應於每年辦理資通安全稽核作業時，製作包含個

資管理制度之執行狀況及稽核後改善計畫之稽核報告，且

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與所管機關辦理及改善情形，並透過

稽核與抽查確認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，落實防疫個資管理稽

核落實防疫個資管理。另如無留存防疫個資之必要，亦請

定期檢討銷毀，以落實機關(學校)防疫個資管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圖書館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市立幼兒
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00550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22 09:4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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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各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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